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申报2023年度

中医药科研课题的通知

各市（地）卫生健康委，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药传承创新及防病治病能力，提升我省中医药科研技术水平，现组织开展2023年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申报范围

中医基础研究

中医理论的传承创新研究以及中医经典结合临床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医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及大数据开发。
（二）中医临床研究
1.对黑龙江省中医学术流派、名老中医药专家（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及第一至七批师承指导老师）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的传承整理研究，包括凝练特色辨证方法、治则治法、特色技术、有效方药等；

2.对中医药古籍文献、民族医药文献、民间疗法进行的系统挖掘整理研究；

3.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技术研究；

4.开展地域性疾病中医防治，中医药在突发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服务及精准医疗等关键技术研究。
5.突出中医药特色的理论创新研究；

6.中医治未病及康复的技术和方法研究；

7.适合中医药临床特点的疗效评价方法研究。
（三）中药研究

1.中药的基础研究、临床应用、道地药材、中药种质资源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繁育研究和替代品研发、中药

材种植养殖和综合利用研究；

2.中药饮片炮制技术传承与创新；

3.中药经典名方二次研发，中药创新药物的研发；

4.中药高效提取技术的研发。

（四）食养产品研究

1.具有中医理论支撑的，以我省药食同源药材、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的食养产品研究，特色新食品标准研究。

2.以中医治未病理论为指导，针对我省常见慢性病的药膳新产品研究及评价。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类别

1.中医药科研课题。按照申报范围要求，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临床和实验研究应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省级以上期刊发表的论文、论著等形式结题，结题验收时应提交整体研究结束后的总结性论文，综述类论文不能作为验收材料。

2.国医大师学术思想传承科研课题。以我省四位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传承为研究方向的中医基础研究和中医临床研究或以我省四位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传承为基础的科研创新。
3.青年中医药科研课题。申请者年龄在45周岁以下人员，可申报青年中医药科研项目，省级中医临床优秀人才项目培养对象、省级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项目培养对象、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等可优先申报，申报比例不得超过所分配名额的35%。
（二）申报单位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基本科研条件和一定研究基础的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相关医药企业；

2.能为课题任务的完成提供必要条件及配套经费；

3.由两家以上单位合作，联合申请科研项目的需明确牵头单位和牵头人，并加盖公章；

4.鼓励相关医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联合申报并开展研究，需附合作协议；企业如单独申请科研课题立项，需自筹经费，并由属地主管部门推荐经市级卫生健康委审核同意统一报送；

5.国医大师学术思想传承科研课题的申报单位须为立项的科研课题完成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设立科研配套专项资金账户，为每项课题提供不低于2万元的资金支持，如立项后1年内单位未给予承诺的资金支持，将取消申报单位的科研课题；
（三）申请人

课题第一申请人应是申报单位的在岗人员，实际主持和从事该项研究工作，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限报1项（3个申报类别只能报1项），已承担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含省中医药学会青年中医药科技创新项目）尚未结题者，本次不允许申报，并且不可申报其他申请人项目的前三名；主要研究人员不能同时参加2个以上项目。

三、申报流程

（一）申请者须登录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tcm.hlj.gov.cn/），通过业务服务中的“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培训平台”进行申报，按照《黑龙江省中医药中医管理局科研申报系统申报人操作流程》（附件1），认真填写《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申请书（合同书）》（附件2），并打印纸质版一式三份。申请者所在单位需登录科研申报平台进行初审，并在纸质件上加盖公章。企业项目的申报由产业协会统一组织。
（二）采取限额申报的方式。各市（地）卫生健康委、高等院校、省直各有关单位需在科研申报平台对申报课题认真进行复审，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并在纸质件上加盖公章，待下达2023年度科技计划项目后将纸质材料交至中医局科教处。本次申报需按照所分配的名额数（附件3）统一申报，不受理个人申请。

（三）省中医药管理局对各地区、各单位申报的课题进行形式审查，对不符合申报条件或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项目不予通过，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将组织专家进行差额评审。

（四）请各市（地）卫生健康委、省直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本地区、本单位的科研课题申报工作，于2023年4月20日前，登录科研申报平台，完成线上审核工作，并下载汇总表，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发送至邮箱，逾期申报系统将自动关闭，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材料上传及审核工作。

四、申报要求

（一）需提供查新检索证明。查新检索证明须由具备省级及以上查新检索资质单位（参考附件4）出具查新检索报告件，日期为2023年3月15日以后，可以通过线上提交材料进行查新。

（二）实行更加主动的科研诚信监管措施。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压实诚信建设主体责任，主动监测发现学术不端问题，严查典型案例，建立地方、单位层面公开通报机制。项目申请人需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参考附件5），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三）项目申请涉及人体研究须符合伦理规范并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涉及使用实验动物的课题，需在申请书上注明实验动物的来源，同时出具医学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设施合格证书。
联 系 人：王  磊  徐  飞  

联系电话：0451-87977058    

电子邮箱：wstzykjc@163.com
地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112号

附件：1.黑龙江省中医药中医管理局科研申报系统申报人操作流程
2.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申请书（合同书）

3.2023年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申报名额分配表

4.具备省级及以上查新检索资质的单位

5.科研诚信承诺书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3年3月15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有关高等院校。

附件1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申报系统

申报人操作流程
一、系统登录

科研项目申报人员使用电脑登录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tcm.hlj.gov.cn/），通过业务服务中的“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培训平台”进行申报，在该页面导航栏中选择“科研申报平台”进入科研申报系统（如下图），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

注意事项：

申报人账号、密码由所属单位统一创建，创建完成后分发给个人。个人可在进入系统后，右上方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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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科研项目

1、新增申报科研项目
登录系统后，点击一级功能菜单“项目申报”进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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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左侧导航栏“2023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申报”，点击右上角蓝色“新增”按钮进入表单填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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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当前页面直接填写，点击表单右上角“新页面打开”可放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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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单填报
所有表红色“*”的字段为必填项，未完成填写不可提交，申报人需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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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附件下载及上传
所有表单填写完成后，《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申请、合同书》、《科研诚信承诺书》、《查新检索证明》是项目申报的必要材料，未完成上传不可提交，请务必上传。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申请、合同书》、《科研诚信承诺书》提供模版下载，点击“附件模版下载”进行下载。
《伦理审查合格证明》、《医学实验动物合格证书》和《动物实验设施合格证书》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直接在系统指定位置上传即可 。

系统提供《科研诚信承诺书》模板下载，可在页面点击模板下载，打印后，按要求进行签字，完成后扫描成PDF文件点击附件上传，选择对应的文件点击上传即可。
注：上传时请把附件名称修改成对应文件名，方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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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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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最终省中医药管理局评审结束后，公示确认可以立项的申请人需要把所有相关文件整合为一个PDF文件回传，回传完成后流程结束。

三、审核进度查看
申报人可点击“项目申报”菜单按钮，点击具体申报信息，在页面下方可查看已申报的科研项目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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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申报服务支持

好医生黑龙江办事处展朝晖0451-82293742
汤博文18646322648（若二维码过期，加此微信号邀请入群）

2023年中医药科研申报服务支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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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编号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

 申 请 书（合 同 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承担单位：                                           

通讯地址：                                           

申请日期：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监制

填  报  说  明

一、本申请书（合同书）既作科研项目申报用，也作合同书，申请项目一经列入省中医药管理局计划，即作为合同书由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申请者对本表所列各项，必须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写，表达要简明扼要，层次分明。

三、申请书一律打印，并用A4型号纸双面复印，左侧装订成册，请勿用塑料及彩色封皮。

四、文字叙述部分用小四号仿宋字体；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须注明全称；各栏空格不够时可自行加页。

五、“项目名称”应确切反映研究内容。

六、“起止年月”从提出申请的次年1月算起，完成时间为2年

七、“申请者”为第一研究人，其所在单位为第一研究单位。

八、“承担单位”请按单位公章写清全称，如××大学××学院。

九、“项目组成员”栏必须项目参加人员本人签字。
十、简表内“曾被列为何种人才培养计划” 中医药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国家、省级中医药重点学科、重点专科、重点研究室和重点实验室，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国家局、省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规划等。
十、“主管部门审查意见”栏由各市（地）卫生健康委、高等医学院校等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查后填写。

十一、上报材料时请将项目承担单位（乙方）和承担单位主管部门（丙方）栏填好并加盖公章。

十二、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设施合格证明附后一起装订。

十三、封面上的项目编号，申请者不要填写。

十四、本申请书一式三份，报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科教处。

一、简表            

	项目名称
	

	研究方向
	□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临床研究


	(中药研究


	(食养产品研究



	申报类别
	□中医药科研课题
	□国医大师学术思想传承科研课题
	□青年中医药科研课题

	资助类别
	□立项并资助　　　　　　　□立项不资助

	项目承担单位
	
	法人代表
	

	单位性质
	□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　　□医疗单位　　□企业   □其它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
	
	学历
	
	职务职称
	

	
	电话
	
	邮编
	
	联系地址
	

	
	曾被列为何种人才培养计划
	

	项目总经费
	         （万元）
	资助金额
	                  （万元）

	
	
	配套经费
	

	
	
	自筹经费
	             （万元）

	预期研究成果
	（必填项）

	项

目

研

究

组
	主

要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项目研究

分工
	签 名

	
	
	
	
	
	
	
	
	

	
	
	
	
	
	
	
	
	

	
	
	
	
	
	
	
	
	

	
	
	
	
	
	
	
	
	

	
	
	
	
	
	
	
	
	

	
	
	
	
	
	
	
	
	


二、立项依据
	（该项目研究的科学意义与效益、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等）



三、研究内容与预期成果

	（该项目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拟重点解决的科学问题、预期成果）




四、研究方案

	1、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年度计划进度及预期目标

	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

	
	


五、研究基础

	1、申请者与本项目相关的已完成的研究工作情况




	2、已具备的实验条件（仪器设备、实验动物、试剂等），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仪器设备名称、规格
	已有\租\借\协作
	需购置（经费）

	
	
	

	
	
	

	
	
	

	
	
	

	
	
	

	
	
	

	
	
	

	
	
	

	
	
	

	
	
	


六、经费预算

(包括详细开支计划及年度用款安排、自筹及要求资助的年度计划)
七、审查意见
	1、申请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意见
专家组负责人：                   年   月   日

	2、申请者所在单位意见（包括对申请书的真实性、项目实施中经费、人员、工作条件等的支持措施签署具体意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3、合作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4、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合同书

本项目经专家论证，批准列入        年度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计划。 

为此签约各方特签订如下合同条款：

1．本合同书甲方为科技计划下达单位，即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即申请者所在单位；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的主管部门，如各市（地）卫生健康委、高等医学院校等。各方承诺将严格履行合同书约定的各项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

2．黑龙江省中医管理局科研项目以资助（不资助）和自筹经费为主。鼓励乙方在本单位科技经费中予以支持，保证按计划要求执行项目任务。

3．对全年的合同执行情况，乙方必须于当年十二月底前向甲方及丙方提交项目执行情况年度报告。项目完成后，乙方必须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向甲方提出鉴定或结题申请，并提交完整的技术报告。

4．丙方应监督并保证合同的执行，协调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配合甲方检查乙方合同履行情况等工作。

5．本合同文本一式三份，分存甲方、乙方、丙方，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本合同自甲、乙、丙三方均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签署各方
	计划下达单位（甲方）：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乙方）：                               
　 

项目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主管部门（丙方）：                            
　  

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3年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申报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名额分配

	1
	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
	15

	2
	齐齐哈尔市卫生健康委
	12

	3
	牡丹江市卫生健康委
	8

	4
	佳木斯市卫生健康委
	8

	5
	大庆市卫生健康委
	6

	6
	鸡西市卫生健康委
	5

	7
	双鸭山市卫生健康委
	3

	8
	伊春市卫生健康委
	3

	9
	七台河市卫生健康委
	3

	10
	鹤岗市卫生健康委
	3

	11
	黑河市卫生健康委
	3

	12
	绥化市卫生健康委
	3

	13
	大兴安岭地区
	2

	14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40

	1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含佳木斯分院）
	15

	16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

	1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0

	18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8

	19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8

	20
	哈尔滨医科大学（含附属医院）
	8

	21
	哈尔滨商业大学
	3

	22
	佳木斯大学（含附属医院）
	3

	23
	齐齐哈尔医学院（含附属医院）
	3

	24
	牡丹江医学院（含附属医院）
	3

	25
	其他（省属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营医院）
	15

	26
	中医药产业协会
	3

	
	合计
	248


附件4
具备省级及以上查新检索资质的单位

1、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技查新咨询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三路600号创新大厦

联系电话： 0451-51050480/51920618，0451-82619721

网上委托网址：cx.kefuhui.com.cn
2、黑龙江省科技信息中心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204号
　　 邮　编：150001

电　话：0451-82619721

网　址：http://www.dragon.cn
3、黑龙江省医学文献信息中心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157号

邮    编:150086

电    话：0451-86662874

电子邮箱：chaxinzixun@126.com

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检索中心（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黑龙江分中心）

办公地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一楼检索中心

通信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24号　150040

联系方式：0451-87267128
电子邮箱：chaxin@sohu.com
附件5
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在​​《         》项目实施（包括申请、评估评审、执行、验收等全过程）中，符合《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要求，杜绝发生科研诚信不端行为。
我单位将切实发挥诚信建设的主体责任，并按照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申报2022年度中医药科研课题的通知》要求，严格审核，确保本次申报材料真实、合规、有效。如发现科研诚信问题，我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要求，严肃处理。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组成员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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